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班代宣導手冊 

【體育室行政業務宣導】 

～歡迎同學至各運動場館運動 時時運動 保持健康!～ 

～本校各運動場館 全面禁止飲食及禁穿拖鞋進入!～ 

 

一、 教學研究組 

無 

二、 場地設備組 
（一）彰化師大運動場館使用注意事項： 

1.本校進德及寶山校區之運動場館設施分述如下，請遵守各運動場館之使用規定： 

(1)進德校區：田徑場、網球館、綜合球場、羽球場、桌球教室、體操教室、重量訓

練室、韻律教室、技擊室及戶外球場等。 

  (2)寶山校區：籃球場、排球場、足球場、網球場、桌球教室及重量訓練室等。 

(3)寶山校區排球場整修中，本學期不開放使用。 

2.體育館開放時間為 08:00~12:00、13:00~21:50，中午 12:00~13:00全館休息。 

3.為提供優質教學場地及維護運動場地品質，本校各運動場館全面禁止飲食及禁穿拖

鞋。如遇雨天，請勿將雨具帶入場館，雨具請整齊收好置於各出入口之傘架上。 

4.請統一由田徑場大門進出體育館，08:00~17:00可自由進出，17:00過後須以個人學

生證或服務證刷卡進出，不可將個人證件任意借予他人使用。 

5.綜合球場器材室設有器材借用服務櫃檯，以提供體育課及個人器材借用，開放時間為

08:00~21:30，另有冰塊借用及球類充氣等服務；器材借用均需當天歸還，體育課程

借用者，以班級為單位借用，不開放個人借用；另個人或系隊借用球類器材者，一次

僅限 3顆。 

6.各單位辦理活動欲借用器材，請於一週前提出申請，借用規則及申請單請至體育室網

頁下載。 

7.本校運動場地借用請由【本校首頁→在校生→場地借用→運動場地借用管理系統】連

結進入系統，提出場地申請，審核結果由系統 e-mail通知；如欲借用戶外球場、羽

球場、桌球教室及寶山籃、排球場夜間時段者，請參加場地協調會(會議時間與日期

另行公告）。 

8.借用日當天請攜帶學生證至體育室完成報到，才可進入場地運動，另 17:00後移至大

門口櫃檯辦理；運動完畢亦需整理清潔場地後至櫃檯辦理退場。  

9.為維護重量訓練室使用品質與安全，進出需以學生證刷卡，容留人數上限為 50人，

超過上限請勿進入；使用者請自備 2條毛巾，以保持自身及器材之潔淨；本學期重訓

室開放時間請至體育室網頁查詢。 

 

 



三、 運動競賽組 

（一）體育室可協助對外辦理報名之競賽活動為公開組及一般組之運動代表隊競賽；體育性

學生社團及以各系所為單位之校際競賽，相關報名事宜請洽學務處相關學生活動業務

窗口。 

（二）有關本室各項活動及運動場館等相關訊息，將不定期公告於體育室網站，歡迎學生上

網查閱（網址：http://opeweb.ncue.edu.tw/）。 

 


